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區分署○○○年度第○批標租國有非公用土地作造林使用開標紀錄

一、時間：○○○年○○月○○日○午○○時○○分
二、地點：

三、監標人員： 

四、列席人員：

五、主持人：　　　　　　　　　　　　　　　紀錄：

六、主持人宣布事項：

(1) 開啟信箱時間：○○○年○○月○○日○午○○時○○分。

(2) 標封數：共○○標封。
(3) 有關標租之補充說明：

(4) 投標人如有聲明及查詢事項，請在開標前提出，開標後不予受理。

(5) 第○標停標，請投標人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領回投標單函件。【無停標情形者，請刪除本項文字】
(6) 其他事項：

七、開標結果：

(1) 各標投標及決標情形（依標號先後及投標金額高低次序書寫）：
1. 第○標，共○人投標（○人投標無效）
(1) 得標人：○○○○公司，投標金額：新臺幣○○○○元
(2) 次得標人：○○○○公司，投標金額：新臺幣○○○○元
2. 第○標，共○人投標（○人投標無效）
(1) 得標人：○○○○公司，投標金額：新臺幣○○○○元
(2) 次得標人：○○○○公司，投標金額：新臺幣○○○○元
(2) 開標起迄時間：○午○○時○○分至○午○○時○○分。
(3) 得標人由標租機關以書面通知限期檢附經政府機關立案之檢測機構檢測土壤污染報告、繳納訂約權利金、全額履約保證金及檢送造林規劃書，並辦理公證訂約等事宜；除得標人外，投標保證金票據由未得標人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領回。
(4) 其他事項：
八、散會：○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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